
关于开展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工作

的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提高老年人抵御

意外风险的能力，倡导老年人投保意外伤害保险，发挥商业

保险的重要补充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国家 24部委《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人优待工作的意

见》（全国老龄办发〔2013〕97号）及国家 4部委《关于

开展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全国老龄办发

〔2016〕32号），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对杭州市开展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项

目作了进一步完善，制订如下实施方案。

一、保费标准

每年保险缴费标准为 30 元/人/份。

二、参保对象

年满 50周岁（含）以上人员。

三、政府补贴对象

各区、县（市）政府（管委会）为辖区内杭州户籍符合

以下条件的老年人每人每年购买 1份保险产品，政府补贴实

施期限为 2025年 7月 1日至 2028年 6月 30日。

（一）60周岁（含）以上享受特困人员、城乡最低生

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的老年人和特殊困难

老年人；



（二）60周岁（含）以上领取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

象；

（三）60周岁（含）以上失独人员；

（四）70周岁（含）以上老年人。

四、保险范围

保险地域范围覆盖浙江省全域。

五、赔付项目和标准

被保险人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因意外产生的医疗、照护费

用以及发生意外导致身故、残疾，中标保险公司给予赔付。

具体赔付金额及细则由中标情况确定，在保险协议中明确。

（一）伤残或死亡保险金，即对于老年人因意外伤害导

致的残疾或死亡，给付伤残保险金或死亡保险金；

（二）医疗费用赔付，即对于因意外事故产生的医疗费

用，除基本医疗保险项目负担之外，自负自理部分的医疗费

用给予赔付；

（三）照护费用赔付，即对于老年人因意外伤害所产生

的照护费用，给予赔付。

六、基本原则

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工作总体上遵循“政府引导、市场

运作、企业让利、自愿购买、鼓励参与”的原则。

（一）政府引导。政府通过搭建平台、出台政策、购买

服务等举措，引导和促进保险企业开发适合老年人的低保

费、广覆盖意外伤害保险产品。相关政策全市统一，统筹实

施。



（二）市场运作。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运作方式市场化，

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保险项目顾问和承保的保险公司。签

订保险合同的保险公司负责宣传、推广以及保险购买、赔付

等具体事项。

（三）企业让利。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是保险公司针

对我市老年人设计的公益性团体险产品，以更加全面的内容

和更加优惠的价格为老年人提供服务。保险公司总体赔付率

低于财政资金使用绩效要求的，应为当地老年人提供相关增

值服务。

（四）自愿购买。有购买意愿的参保对象，可按照中标

保险公司指定方式办理投保手续，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强制

他人购买。

（五）鼓励参与。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为老年人

统一购买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鼓励家庭成员为自家老人购

买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

七、投保方式

（一）政府补贴对象投保，由各区、县（市）民政、卫

健、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对符合条件的政府补贴对象进行核实

后，每年 6月上旬前将参保对象名单报各区、县（市）民政

部门汇总，由各区、县（市）民政部门作为代表，组织政府

补贴对象与中标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协议。保费按实际签订保

险合同人数支付。

（二）非政府补贴对象投保以及政府补贴对象购买 1份

以上保险产品的部分，可按照中标保险公司指定方式办理投



保手续。

八、资金保障

上城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钱塘区、萧山区、

余杭区、临平区、富阳区、临安区、西湖风景名胜区政府补

贴对象所需资金，由市、区各承担 50%，市级补助资金按

规定在彩票公益金中列支。其他县（市）政府补贴对象所需

资金，由当地自行解决。

九、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市本级建立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工作

协同机制，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卫生健康委、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等部门共同参与，统筹协调和推进此项工作。各区、

县（市）成立相应的工作领导小组，认真组织实施，积极维

护参保对象合法权益，把好事办好。

（二）合力推进。各区、县（市）民政、卫健、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要加强参保对象资格审核，确保基础数据规范准

确；区、县（市）民政部门牵头组织实施，做好政策落实和

资金使用的监督和管理工作。同时，要加大宣传力度，提高

知晓度和影响率，要督促街道（乡镇）和社区（村）将《杭

州市老年人团体意外伤害统筹保险告知单》100%发放到政

府补贴对象本人（或家人）手中。市和区、县（市）财政部

门应足额安排所需资金。

（三）统筹协调。市民政局负责全市老年人意外伤害保

险的方案拟制，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承保的保险公司。各

区、县（市）民政部门与中标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建立



定期沟通机制。中标保险公司应建立专门工作机制，做好保

险产品的宣传推广，及时优质地为老年人提供咨询、查询、

索赔、投诉等服务，确保老年人投保、理赔顺畅，及时改进

和解决保险服务中的问题。保险协议履行过程中如有未尽事

宜或发生争议时，民政部门要协助老年人进行理赔维权等工

作。


